2009年度办公家具协议采购方法

采购预算金额在20万元以上、80万元以下的项目实行本采购方式，采购方法如下：

1． 采购人登陆 “广州政府采购网”（http://www.gzg2b.gov.cn），按要求填写《政府采购项目清单》一份，未使用“广州政府采购网”登记采购项目的区、市，按照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要求办理。

2． 采购人需按我中心的家具分类方法，明确自己采购的家具类别，该分类具体如下：

（1）综合办公家具（包括木制桌、柜、茶几类，工作位类，椅类，沙发类等）；（2）金属办公家具（包括文件柜类，书架类，桌类，货架类，保密柜类，床等）；（3）特殊椅类（包括礼堂椅，公共场所排椅，联体餐台椅等）。

3． 登陆广州市政府采购办公家具协议供货系统（furn.gzgp.org）”，按提示操作。定点供应商资 

 料在 “查看供应商资料”页面了解；采购需求的标准模板可在“下载家具采购需求模板”栏目下载；实际需求应制成不大于3M的Excel文件，在系统中提交；采购人挑选不少于三家的定点供应商参加报价。
4． 采购人在系统提交《办公家具协议供货明细表》后，系统会自动生成采购人的明细表编号，七天后凭该编号查询采购结果、。

5． 七天后，系统自动开标，确认最低报价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；如果最低价的定点供应商有两个以上，由采购人选择。

6． 采购人通过明细表编号进入系统，打印《办公家具协议供货明细表》一份（采购人盖章）、连同《政府采购项目清单》一份（采购人及相关管理部门盖章）、采购需求文件一份（采购人盖章）、成交供应商报价明细清单一份（采购人审核后盖章），交采购中心审核部。

7． 采购中心收取采购人的资料后两个工作日内，核定相关资料后，向采购人发出《采购结果通知书》、向供应商发出《成交通知书》。

8． 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订《广州市政府采购合同》，其中一份由供应商交采购中心备案。

9． 所有的成交信息可在我中心网站上的“最新成交信息”栏目上查询。
联系人：柴青，联系电话：22330246； 卢大纲，联系电话：22330240
